	当事人
	 河南神马普利材料有限公司

	社会信用代码
	91410422MA3X4RFP8W

	案件名称
	河南神马普利材料有限公司配电箱未设置警示标志、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入厂教育培训、未定期对公司土建施工单位承包方进行安全检查案

	处罚决定书文号
	（平）应急罚〔2026〕 6号、（平）应急罚〔2026〕 7号

	处罚决定时间
	2026年4月24日

	处罚结果
	对1.一车间保障区域有四个配电箱未设置警示标志处罚款贰万柒仟（27000）元的行政处罚；2.现场土建施工作业人员梁某某未进行入厂教育培训处罚款壹万（10000）元整的行政处罚；3.未定期对公司土建施工单位承包方进行安全检查行为处罚款壹万（10000）元的行政处罚，合计处罚款肆万柒仟（47000）元的行政处罚 。对安环部副部长处人民币叁仟元（3000）的罚款。

	处罚事由
	2026年3月19日，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按照《2026年年度安全生产执法监督检查计划》，对河南神马普利材料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。检查中共发现13条问题，其中三条涉及违法：1.一车间保障区域有四个配电箱未设置警示标志；2.现场土建施工作业人员梁某某未进行入厂教育培训；3.未定期对公司土建施工单位承包方进行安全检查。

	处罚依据
	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五条，《用电安全导则》（GB/T 13869-2017）6.5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；《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第三条第一项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依据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一项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三项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。

	救济渠道
	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
	其他
	


